F %2195

|9}

A=

114 B3 i B

\/
3=
Amt
#
A
+
Y/
3=
ante
#
A e
et
o
~ o~
T Bl

&/

NN

o/

y

1H

i

i

o/

o/

1H

2
7
/

¥

A

7

EE(e )

A

H

1P

o/

H

1H



o/
B N
£
N
sk
AR
Ay \

&/

o/
LN

£
I+

NN—

A

H

1B

g
A ,
.m*./

1B

2,/ ~ 1
B 12

2
|



o/
43/
24
‘v

N—

sk
4R
¥R
&,
N

H

‘u

2

Bl
1/

¥

o/

S
24
| ag
Auto

=
)

N

A

3

1H

SRR SR

H

N—

T
W~
e PR
T 8l
L =
RN

M
D
e
yﬁ Rl
=
T
N
ot e
=N
ok~
e 7
A e
SRR
= 2/
3,1t nu
R &
o-
&

A
o
wfp T
e
oA
R Y
o, -
U 1/
T
BN
w
g

124
R

)
(o)

P =
= £l -

Nl il
= &
# T
.
~ Y=<
(am]
SCHSry
Wy
~
WK pme
e -
= 0
e



04
™~

=y N
aed

et

g

P
AN
(g

-

o o
(] ? -mk-
i

)

~

A

\ N

h

) Wﬁ

pe

D (w,
g
Ly

Ty

[

:';5\

Sy =k
o

5y

&

)

Wi~
).,

- Q?Q‘ P

~

i,
~f

=i

Yo

=]

ﬁﬁag;ﬁggm‘

ﬁ (‘.

S
g
SR Y
| "1 ~
=%
oo & gk

-

&
a}»

oW
R et
W

b
/w
e
(a}

o]
fr
*15 N
gg‘
>~
N
\&
=
3
i
(=

fE ok
ﬁ?

—\

~vm

e B
5] & HE
fFl jZ‘/\ L‘cp’i zu:%'i\ ‘
_)'}’/:\-: ¥ P\ ‘a B A E Y NE
TR EEFTEMABLMAA
’EE;(TF%E’Q':‘:P#FT ° E:fg-_
7
4

Y —mle

e F_* N}
Ay
jud
P
o]
!
-
w‘i\l
&y
o
>~
—=$e
-

o —ml
>
oS F_L >
\-1-
c
Pl

(I NP ‘}_{
™y .
. Q?Qw -
o
I}
T,
=z
-
o
|
[

= N
(Q

w T
(ﬂ}

B
??

Plr
~mjs IS
(D
a»%

(ot
S ke o~ B 3
N
&
® M W

\:4 :
=
&
44(\
T
(w
&
3‘/

\lrm \_
P

R OTE (Y

E: 3 N3 P

[\
¢d

=
+
R
Eh
i
T
iy

gt
T
o
&y
o
/w
|
e

1 34 Yo

for Fn ok g~ (v
=
??ON
P
ok

WO
W

F‘-?ﬁ\‘ 3

H
&
)
-
% N N

Pty

>~
Ao IF dem S

~

i

: «r

; !

’ s

s

Al

T

e

2k

=

Y

[

-

Bom
NS ‘{._\L Bt =
&
).

il g
&
).
>
X

=
it v
LU A

<
<

LiEF MIED

N,

i %1341» SENAEES A IR Y N S
(UIRIRES R TSRS iﬁ",ﬁ‘f Bt 2 far e

S ARG A ARI4ELY 2T e A R 0 SR
114#57 29p P =111 14& R G FF 570508 28
g Fﬁﬁé?ﬁié‘%ﬁi}%‘  FEAATEERE M]4ER T S0 T

F % 103%'% R N A R N R E A 7 ’5?114&10

”7B§\ fjh%ﬁ BRTIET R FHRARAPIRER
CR b L2 fi#ﬁ& - FOPRET o AR AT
FLETAEFAATET AT

Z > ﬂ\l‘mf%‘ ARG HEZRBAE RS L WEFMAT

£mA



(— )%\’3‘—/\ &y IF\ PE G % 133iE T EA A é’b*ﬁ‘iﬁ—ﬂj :

(=)
1

j‘\l—?i~=j‘4 A2 FE 7 iy ;J/';I— A % 1330 1 2 A A é’uﬁxid ’

BFwmA B LT R EFE TN RRAR R RIE G
Fofmdasr@ e e Hefer ~aetpp e 2 22 B H
SR MEEESCE RS SRS FEE S
ZARBIEES R RG R EF 0 F s T AR
AECEEINT SR/ % R R AR e GRS < RN I
® oo h o Bap A AR R 2 : £k

paal %\4.
i LR
o

WA i REL &S
BAsTd % (TR) 18,000= % 20, (4
é”ﬁO%m#?ﬁ%%m4%§>’iﬂ%QWUHME

%
AT R MAFEFH128 721,300~ %3E 0 3 BETEP F
AiE (L FF5%53F ~ #d %4307 ) o pIEg+»
%ﬁﬁﬁﬁ%%iﬁg Je HTR AT A R & X S o
BARIE - A A B GG 5133 Er R TN T E AR B
Wefs o FARA G FT CRAEBRTESAL AT > I
pes iR AHRETCREFRY 2 HIFU G A
Fo2RETs AL PIEETL T U FRA 2 4 AR
T3 E AT BT T RS T EIc%p e 2
wé@iﬂﬁ%ﬂﬁﬁi;éﬁyaﬁﬁJaﬁﬁ’*ﬁé
ai £ FF S o Bt B RESF133F AT A
:7%%’@ﬁ&ao
TR EN S IMEF 25 FEMEA LT E
ﬁwﬁ4 LEF ﬁﬁ@%p%%@iﬁé’ﬁéﬁﬂﬂ
TR s > RPEAXFTHT DAL MHAZ Jor
AR E S AR 20 A B LR MESTER
ﬁiﬁé?{wﬂ%@plm‘ijwi )RR G % 1341%
F2H  HOE TR o FH AR A LA ARIT T WP
Tid R e A EF REHFOEFTIH AL F
41ix 4 R 81E % 1 3 NP4 AR ITE Joor 3R

R R E R A ¥8liER1E
RN S % 1IE L KIS

jpas}
[h=4
e
W
~Th
R
>~
P2
—~mh
&y
J?O ~ ~
>~
—=
+
Sh
Dy
d)o
4
N
S
co
(\\)
\‘\r*‘\ m



FOMEA AR MR WA UPI R~ F1020F 5 114 2 He
YRR - E &R F103FEF W E RA - $1361F 52
A BAEBE PP FERAEZEF > R G
adZ &I b ERARflEsE T2 B R G LT
Cf F o] 5 1346 %8 2 2 12d £/®) o od x4 B3
FE B2 EF AR BAL TR F T E R
TR 2 B BRI R A R R
FOEHEE AR R o N E IS
MB o JREGFIET I o A2 H ppr R A
BEY O BFEMBE Y 0 SR ENF1065 TR 20 S
Pl hMBZMAT g A 225 A7 AR
- AR o DR AR R LA 22
BAGAET 2486 RAPIUFERAKT G 0 R 2
TR AR S ﬁfﬂfv"@ﬁzigf& SR 22 E S T
BARGFFRE > TEEVYHELE A2 Pl S

¥2Azk 2@ RpIT MG %’L*fﬁzﬁﬁ‘%dz ’
ﬁPﬁE%ﬂ#&%t’féxmz»&\lpﬁgaz{yg 2
B TF" i A - ’”/H N ’F BA:LY 'F zZ‘ » H 4

:ﬁ&‘é%%%w Na@ #“<W%@W

f;Fnjf WE ] 14 ‘ X
B#iéﬁ%ﬁ%%iiEJ?u%%’ngﬁigk%y
X FGATAR - AR ME FREL 3R S EE R T

ek Bt *“113&11 P28 P B fEmEAR L B b o
AR A RS - w111 E 110 28p 422114510
275%@%&ﬁ¢ﬂiﬁﬂ*(EIMﬁ59295%&HFﬁ) A E
W12E19 9p MBI Ak ~ 112847 9p i3 p 4 ~ 112
E£818p MBI Ak ~112&117 16p Jiﬁi.ﬂﬂx\113ﬁ2
P23F MBI B 11337 3P Hma A 113840 24

w®
St
mi



PgIEM~1132523p Btk 5 ~11389221p d
BXIABES1I3E11*28p B 2 4%a 114ﬁ1”299 :Hf;t
TA®E 114832 15p W2 a g ~ 114852 6p I8 1 50
HEe 3 HAFZHFT AN *va’:&“f@:&}ﬁ:’z)\ﬂ',iﬁ
PAS B (RARE 5437 2 %4147 ) » B #etd
m BB R FIOL R FlL A R E RS A A
HREEDHET T amedss Nk - 403 > AL EMT > 8
ARMAA N B L EEEE (L ARE 5431324327 ) o ¥
ot

) LI A AR A B ) L A O
N

WA NP v FAA S RfREZ A D e Z112#117 167

WRELEFF LT HSESEMB%?Qﬁ*ﬂﬁ”“
$ P22 2~ AGODA. COMe =k ~ Bz & i ip P22 2 % uij

P 113#47 24p B EH R “‘\’é\ﬂ/ﬂ 113ﬁ9’92
P ABER A I E ~113#97 19B R
AL P ~H3ﬁ9 20p ¥ BB RGP
Fp 18127 2p w RERRGFF XY +fr 0 5 K

A

;
%ﬁgﬁmﬁ%dﬁmmz~ﬁi ERERETY Y
T ABRREFGFF PR e ARG FRE B3
FTHRE2:EZ (A ARmE505F ~ $101F -~ $268F -~ %31
9F ~ %3217 ~ %323F ) » B A et A5k R e &
AAr#T20 8 B A - Aed pARsrvs s 2 F TP H @ AR
[+ %3 (LABREF43T ) o x Bk AR IR 4T
Z* F0113#47 24p 2CITY OF DREAMS/}J % 192, 913~ 3%
Ao BFIAELZ D A RPRBRET L Ak FHREEFT
(AARESFAIT) BRI P ot fi7EY 5 rﬂ%
BB, (LRREEIBLT) > Bsh A AMP kg
4 B8E192,913~R &2 RFE R o awFJ*A Jrﬂﬁ%’%i\iﬂ'
,F B w134iE S AL TR FAAL QR AR R
2ERAEF I X RV ok 2 A B R e =
£ S LED D BN NFE B S AR

FVRBHE A RE > FEC B R )R E $80IE R 22 A

jpaa)

@:

CASS



Al &ZAr > P B DR A EARR L AR A Y 2 AR
B R B ARG EYRE PREAEG AR - HE
LAy g aE RO Rk J%h8 EERlA TR AR &
Th o I BSGARBEMAED 2 R INA d S R BAR - BRI %
RN o T'#\?éﬁ.’i"ﬁ"r Wp 2R e A TR
P A A > ;g«.t& ™ ﬁ 1—% S ]x;z%g_?g VI ;}gﬁ\g%’fg N
AR ARBEIFLN WEGFAZARE AT TR
Ko P Bl B A AR 2R B IR m BILEA
FRALEF AMEVITEARBLEL ¢
.Eﬁ’%ﬁ&*%ﬁw CERAL D B AR

B & %0%£i@(id@¢ FEXET0F) a3 4
FTREY M ARLp B Ea - 21 S E Y £50,0
00~z tpe» & 757 Fer#g-+18,000~ % 20,000~ &
Heedd iz pgi (B9 & 35000 % ek 43
) ~ T HfoE S B26,1357% 1 ¢ ¥ iiR3, 0004k~ > B
o ‘%Eﬁ%éi’ﬂ =+ Bz » Fe450, 00033 = 3EfEEE (EL
AR E FRITIF ~ %4327 ) » LA B A mAEL o FAm
I B S j\f;y}sﬁﬁiﬁ} 4d A yziz‘w}
MI14E B E) R F 510358 T s 2 B MM E
MAZ I BB * ~MHBIR2EF5 ‘“‘Jaswi kS
;*iéﬁ’i“f T f 2 R AT S AT F e B AR 6

vz
‘v
#4
%

Iy
=4

P ~
AN

B2 RARFEFEZOTF 2T s A TR GFERR
(RABREFIZZIFE) > BBFANFEOTRG HF S
LHEBHF - LTHRTTFEZGFEME RD R R
ﬁ%@i@9ﬁ%iﬁﬁkﬁﬁmﬁ’ﬁm@ﬁ‘?@%@
BAEMBMAE > ¥ A EF AMETERIFL TS 0 A
B A A w134 5230 - $85Fd 1P -

Bt e T RG] % 1345E $ 248 ~ $ 8401 b B AR AT R
ik %

/}J IFI l'+ l)‘" Fﬁg _;7/\/_?»__;9-; ﬁiﬁ; ]4' '/ Vu F“ ;l_ =
P ARHE A e R B G R

t?ﬂ ol
yic
M
N
b
Ry
v
&

FN\A



iy

I=q

14

i B%?%L&A¢P%$H7iﬁ’§ﬁu? EIES
%&%ﬁ&a\wgix“ ‘4%,%ﬁ4§9%3$%

Bipha gt 7 A G5 134ir2 G342 LF %
ﬁ’mwﬂ&ﬁ LRGP AR ARy FEER 0 Y Ak
R 2HEEFTHALAE ﬁ‘?fﬁﬁ%ﬁﬁflM@“2%~
58 k2 A é’u *d v ﬁﬁ\—p\.ﬂ? 7']'2‘& ¥ /}J 'F‘ g B 134'/'/3‘.
¥ 2% ~ W8 ek 2 ”TL\F‘i’F’J’%’fE‘”TaaN%;Lﬁ’

I ﬁ«—t/\ &£ 'P IE 5% 13315 74 4 P T2Ed o

7o i 1;!]‘%1341'+f’iv2fm S B 8EK A G ‘\:ic; , fﬁ.#\““

Pl =
i e

oy
V\M{i-:
\
(o

7

«

CAMESTAN AR L A A FEA R
HIEH PRI 2209000 L F o IR BRI E 14205 2 R
TV FERERS LG AR .

=8 B 115 = 5 ’ 29 2
REYI e ? ]‘ﬁﬁ,%
P RGRRANEX O

Do R R R F R AL BI0P P o AR R R B
MU FE B TR 1, 5005 ¢

¢

E? EN ] 115 5 : 20 P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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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19號
聲  請  人  李統宇  
代  理  人  周書甫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相  對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代  理  人  周培彬  
相  對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  對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郭偉成  
相  對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相  對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  對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張簡旭文
            江欣怡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相  對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相  對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  對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台灣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豐賓  


相  對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上列當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李統宇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復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次按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㈠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㈡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為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明文。是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外，法院即應以裁定免除聲請人之債務。　　　　　　　
二、本件聲請人前於民國114年2月27日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於114年5月29日上午11時以114年度消債清字第70號裁定准予開始清算程序，並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3號進行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0月7日裁定終止清算程序並確定在案，業據本院調取上開債務清理事件相關卷宗，核閱屬實。是依前揭規定，本件所應審究者即為聲請人是否應予免責。
三、本院就聲請人未清償之債務是否應予免責，茲審酌如下：
　㈠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予免責之情形：　　　　本件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予免責之事由，應審認本件是否符合該條「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此兩要件。經查，聲請人主張伊於清算程序開始後起至今，年紀大體況不佳，服藥手會顫抖，長期失業，目前生活僅靠未婚妻接濟新臺幣（下同）18,000元至20,000元日常生活費（其中包含5,000元扶養伊妹妹的生活費），支出部分則以115年度新北市最低生活費用1.2倍即21,300元等語，有診斷證明書為佐（見消債清卷第53頁、本院卷第430頁），則聲請人於清算程序開始後之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生活必要支出後，已無餘額。是聲請人與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要件即有未合，則該條所定「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本件自無庸再予審酌。從而，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予免責之情形，應堪認定。
　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所定不免責事由：
　⒈按債務人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為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所明揭。蓋債務人故意於財產狀況、收入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違反本條例第9條第2項到場義務、第41條出席及答覆義務、第81條第1項提出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書及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義務、第82條第1項報告義務、第89條生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第102條第1項移交簿冊、文件及一切財產義務、第103條第1項答覆義務、第136條第2項協力調查義務等，勢必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為使債務人盡其法定義務，俾清算程序順利進行，亦不宜使債務人免責（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立法理由參照）。次按債務人聲請清算後，其生活不得逾越一般人通常之程度，法院並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限制之；債務人非經法院之許可，不得離開其住居地；法院並得通知入出境管理機關，限制其出境，消債條例第89條定有明文。債務人及其家屬之必要生活費用，屬清算財團費用，為消債條例第106條所明定，為防止清算財團之財產不當減少，債務人之生活，本不宜逾越一般人通常之程度。且清算制度賦予債務人重獲新生、重建個人經濟信用之機會，無非期以清算程序教育債務人，使之了解經濟瀕臨困境多肇因於過度奢侈、浪費之生活，故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後，即應學習簡樸生活，而不得逾越一般人通常之程度，法院並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限制之，期能導正視聽，使債務人、債權人及社會大眾明瞭清算制度為不得已之手段，債務人一經利用清算程序清理債務，其生活、就業、居住遷徙自由、財產管理處分權等即應受到限制，而非揮霍無度、負債累累後一勞永逸之捷徑（消債條例第89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再者，消債條例之聲請人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可認確實積欠債務而不得不循消債條例以清理債務之情狀，則本於社會經濟活動之誠信，其日常生活自應撙節開支並盡力用以清償，不得於欠債同時卻又享有超越一般人最低生活標準之享受，方合事理之平。　
　⒉經查，聲請人於113年11月28日聲請調解時視為聲請清算，而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即111年11月28日起至114年10月27日清算程序終止期間（自114年5月29日開始清算），分別於112年1月9日出境至香港、112年4月9日出境至日本、112年8月8日出境至香港、112年11月16日出境至日本、113年2月23日出境至澳門、113年3月3日出境至上海、113年4月24日出境至澳門、113年5月3日出境至曼谷、113年9月21日出境至香港、113年11月28日出境至越南、114年1月29日出境至香港、114年3月15日出境至南韓、114年5月6日出境至琉球等節，有移民署雲端資料查詢-中外旅客個人歷次入出境資料為佐（見本院卷第413頁至第414頁），聲請人對此主張：前開出境原因均為旅遊，因為女友喜歡旅遊到處走走，就盡量找最便宜的旅遊方式陪她一起去，雖然是伊刷卡，惟大部分支出係女友繳款等語（見本院卷第431至432頁）。另聲請人聲請清算前二年迄今之信用卡消費明細中，亦有多筆於航空公司、旅行社、免稅店之支出，包含112年11月16日於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消費、113年3月19日於台灣虎航股份有限公司、AGODA.COM網站、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等處消費、113年4月24日於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消費、113年9月2日於鑫康旅行社有限公司消費、113年9月19日於易遊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消費、113年9月21日於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消費、113年12月2日於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消費等情，有國泰世華銀行歷史消費明細表、遠東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消費明細、永豐銀行信用卡消費明細、凱基銀行信用卡帳單查詢資料等件為佐（見本院卷第95頁、第101頁、第268頁、第319頁、第321頁、第323頁），聲請人對此主張：那時伊與女友和將近20幾個朋友一起去北越旅遊，伊有幫忙其他朋友代刷卡等語（見本院卷第431頁）。又聲請人陳稱以凱基銀行信用卡於113年4月24日在CITY OF DREAMS消費192,913元部分，係因夫妻二人澳門旅遊現金不足，而刷卡換現金等語（見本院卷第443頁），惟依交易明細上載行業別為「賭場、賭馬」（見本院卷第331頁），聲請人亦未陳明旅遊時需用高達192,913元現金之原因為何。前開支出固尚未達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之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然可知本件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即有多筆短期出入境情況，於清算開始後多次未經法院之許可離開其住居地，確已違反消債條例第89條第2項之住居限制義務，且數次出國之生活程度已逾越一般人通常之程度，從而，聲請人於上開清算期間，明顯未樸實生活、撙節支出，亦有違反消債條例第89條第1項前段之生活儉樸之義務。至聲請人雖陳稱自己刷卡部分係由女友繳款、係幫朋友刷卡等語，惟聲請人並未舉證前開消費之實際付款人並非聲請人本人，且聲請人既已負債、陳稱無法以勞力換取所得、需靠他人支應生活支出，倘聲請人之親屬、朋友有消費之需求，何以須由聲請人代為刷卡？亦未符常理，而堪認聲請人有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
　⒊另查，聲請人於聲請清算時陳稱：目前生活費由未婚妻資助，每月約50,000元等語（見消債清字卷第70頁），惟於免責程序中改稱：未婚妻自聲請清算前一年至今期間月薪50,000元之支配，包含每月資助聲請人18,000元至20,000元現金支付必要支出及扶養（其中包含5,000元扶養伊胞妹之生活費）、月繳和潤車貸26,135元及工會勞健保3,000餘元，聲請人錯誤表達先前每月收入資助50,000元造成誤解等語（見本院卷第179頁、第432頁），足見聲請人陳報之收入情形前後已有矛盾之情。再查，本件清算程序係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3號裁定，認聲請人之清算財團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財團債務、法律行為經撤銷或契約經終止或解除後所應負之償還義務、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6個月內本於勞動契約所積欠之工資，而裁定終止清算程序（見本院卷第13至14頁），然聲請人於清算期間既有前開多筆奢侈消費，名下卻無可資清算之清算財團，則前開消費究係如何支應？亦未見聲請人據實陳報，堪認債務人有隱匿應屬清算財團財產，並有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是聲請人構成第134條第2款、第8款事由至明。　　
　㈢聲請人應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以外各款所定不免責事由：
　　按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相對人如主張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之行為，自應就聲請人合於上開要件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本院依職權函詢全體普通債權人之結果，債權人雖具狀請本院依職權查詢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4條之債務人不免責事由，惟相對人並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當事證證明，且本院依現有之證卷資料復查無聲請人有何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以外之不免責事由，自難認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以外之所定之情事，則債權人所為前開主張，係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不免責之事由，惟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不免責之事由，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其免責，依上開規定，本件聲請人不應免責，爰裁定如主文。
五、至於聲請人於本裁定確定後，如繼續清償債務，而債權人受償額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者，依消債條例第142條之規定，可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彥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游舜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19號

聲  請  人  李統宇  

代  理  人  周書甫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相  對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代  理  人  周培彬  

相  對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  對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郭偉成  

相  對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相  對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  對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張簡旭文

            江欣怡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相  對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相  對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  對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台灣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豐賓  



相  對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上列當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聲請人李統宇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

    ，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

    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復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

    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

    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

    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

    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

    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

    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次按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

    同意者，不在此限：㈠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

    免責。㈡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

    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

    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

    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

    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

    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

    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

    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

    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

    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

    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

    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

    序，為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明文。是法院為終止或

    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

    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外，法院即應

    以裁定免除聲請人之債務。　　　　　　　

二、本件聲請人前於民國114年2月27日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

    於114年5月29日上午11時以114年度消債清字第70號裁定准

    予開始清算程序，並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4年度司執消債

    清字第103號進行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0

    月7日裁定終止清算程序並確定在案，業據本院調取上開債

    務清理事件相關卷宗，核閱屬實。是依前揭規定，本件所應

    審究者即為聲請人是否應予免責。

三、本院就聲請人未清償之債務是否應予免責，茲審酌如下：

　㈠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予免責之情形：　　　　本

    件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予免責之事由，應

    審認本件是否符合該條「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

    、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

    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

    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

    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此兩要件。

    經查，聲請人主張伊於清算程序開始後起至今，年紀大體況

    不佳，服藥手會顫抖，長期失業，目前生活僅靠未婚妻接濟

    新臺幣（下同）18,000元至20,000元日常生活費（其中包含

    5,000元扶養伊妹妹的生活費），支出部分則以115年度新北

    市最低生活費用1.2倍即21,300元等語，有診斷證明書為佐

    （見消債清卷第53頁、本院卷第430頁），則聲請人於清算

    程序開始後之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生活必要支出後，已無餘

    額。是聲請人與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於清算程序開始後

    ，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

    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

    要件即有未合，則該條所定「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

    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

    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本件自無庸再

    予審酌。從而，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予免責之

    情形，應堪認定。

　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所定不免責事由：

　⒈按債務人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

    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故意於財產及收入

    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

    務之行為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為消債條例第134條

    第2款、第8款所明揭。蓋債務人故意於財產狀況、收入說明

    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違反本條例第9條第2項到場義務、第

    41條出席及答覆義務、第81條第1項提出財產狀況及收入說

    明書及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義務、第82條第1項報告義務、

    第89條生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第102條第1項移交簿冊、

    文件及一切財產義務、第103條第1項答覆義務、第136條第2

    項協力調查義務等，勢必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為使債務人

    盡其法定義務，俾清算程序順利進行，亦不宜使債務人免責

    （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立法理由參照）。次按債務人聲請

    清算後，其生活不得逾越一般人通常之程度，法院並得依利

    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限制之；債務人非經法院之許可，

    不得離開其住居地；法院並得通知入出境管理機關，限制其

    出境，消債條例第89條定有明文。債務人及其家屬之必要生

    活費用，屬清算財團費用，為消債條例第106條所明定，為

    防止清算財團之財產不當減少，債務人之生活，本不宜逾越

    一般人通常之程度。且清算制度賦予債務人重獲新生、重建

    個人經濟信用之機會，無非期以清算程序教育債務人，使之

    了解經濟瀕臨困境多肇因於過度奢侈、浪費之生活，故於債

    務人聲請清算後，即應學習簡樸生活，而不得逾越一般人通

    常之程度，法院並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限制之，

    期能導正視聽，使債務人、債權人及社會大眾明瞭清算制度

    為不得已之手段，債務人一經利用清算程序清理債務，其生

    活、就業、居住遷徙自由、財產管理處分權等即應受到限制

    ，而非揮霍無度、負債累累後一勞永逸之捷徑（消債條例第

    89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再者，消債條例之聲請人經法

    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可認確實積欠債務而不得不循消債

    條例以清理債務之情狀，則本於社會經濟活動之誠信，其日

    常生活自應撙節開支並盡力用以清償，不得於欠債同時卻又

    享有超越一般人最低生活標準之享受，方合事理之平。　

　⒉經查，聲請人於113年11月28日聲請調解時視為聲請清算，而

    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即111年11月28日起至114年10月27

    日清算程序終止期間（自114年5月29日開始清算），分別於

    112年1月9日出境至香港、112年4月9日出境至日本、112年8

    月8日出境至香港、112年11月16日出境至日本、113年2月23

    日出境至澳門、113年3月3日出境至上海、113年4月24日出

    境至澳門、113年5月3日出境至曼谷、113年9月21日出境至

    香港、113年11月28日出境至越南、114年1月29日出境至香

    港、114年3月15日出境至南韓、114年5月6日出境至琉球等

    節，有移民署雲端資料查詢-中外旅客個人歷次入出境資料

    為佐（見本院卷第413頁至第414頁），聲請人對此主張：前

    開出境原因均為旅遊，因為女友喜歡旅遊到處走走，就盡量

    找最便宜的旅遊方式陪她一起去，雖然是伊刷卡，惟大部分

    支出係女友繳款等語（見本院卷第431至432頁）。另聲請人

    聲請清算前二年迄今之信用卡消費明細中，亦有多筆於航空

    公司、旅行社、免稅店之支出，包含112年11月16日於昇恆

    昌股份有限公司消費、113年3月19日於台灣虎航股份有限公

    司、AGODA.COM網站、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等處消費、113年

    4月24日於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消費、113年9月2日於鑫康旅

    行社有限公司消費、113年9月19日於易遊網旅行社股份有限

    公司消費、113年9月21日於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消費、113

    年12月2日於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消費等情，有國泰世華銀

    行歷史消費明細表、遠東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消費明細、永

    豐銀行信用卡消費明細、凱基銀行信用卡帳單查詢資料等件

    為佐（見本院卷第95頁、第101頁、第268頁、第319頁、第3

    21頁、第323頁），聲請人對此主張：那時伊與女友和將近2

    0幾個朋友一起去北越旅遊，伊有幫忙其他朋友代刷卡等語

    （見本院卷第431頁）。又聲請人陳稱以凱基銀行信用卡於1

    13年4月24日在CITY OF DREAMS消費192,913元部分，係因夫

    妻二人澳門旅遊現金不足，而刷卡換現金等語（見本院卷第

    443頁），惟依交易明細上載行業別為「賭場、賭馬」（見

    本院卷第331頁），聲請人亦未陳明旅遊時需用高達192,913

    元現金之原因為何。前開支出固尚未達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

    款之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

    半數，然可知本件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即有多筆短期出

    入境情況，於清算開始後多次未經法院之許可離開其住居地

    ，確已違反消債條例第89條第2項之住居限制義務，且數次

    出國之生活程度已逾越一般人通常之程度，從而，聲請人於

    上開清算期間，明顯未樸實生活、撙節支出，亦有違反消債

    條例第89條第1項前段之生活儉樸之義務。至聲請人雖陳稱

    自己刷卡部分係由女友繳款、係幫朋友刷卡等語，惟聲請人

    並未舉證前開消費之實際付款人並非聲請人本人，且聲請人

    既已負債、陳稱無法以勞力換取所得、需靠他人支應生活支

    出，倘聲請人之親屬、朋友有消費之需求，何以須由聲請人

    代為刷卡？亦未符常理，而堪認聲請人有故意違反本條例所

    定義務之行為。

　⒊另查，聲請人於聲請清算時陳稱：目前生活費由未婚妻資助

    ，每月約50,000元等語（見消債清字卷第70頁），惟於免責

    程序中改稱：未婚妻自聲請清算前一年至今期間月薪50,000

    元之支配，包含每月資助聲請人18,000元至20,000元現金支

    付必要支出及扶養（其中包含5,000元扶養伊胞妹之生活費

    ）、月繳和潤車貸26,135元及工會勞健保3,000餘元，聲請

    人錯誤表達先前每月收入資助50,000元造成誤解等語（見本

    院卷第179頁、第432頁），足見聲請人陳報之收入情形前後

    已有矛盾之情。再查，本件清算程序係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

    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3號裁定，認聲請人之清算財團財

    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財團債務、法律行為經撤銷或契約經

    終止或解除後所應負之償還義務、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6個

    月內本於勞動契約所積欠之工資，而裁定終止清算程序（見

    本院卷第13至14頁），然聲請人於清算期間既有前開多筆奢

    侈消費，名下卻無可資清算之清算財團，則前開消費究係如

    何支應？亦未見聲請人據實陳報，堪認債務人有隱匿應屬清

    算財團財產，並有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是聲請

    人構成第134條第2款、第8款事由至明。　　

　㈢聲請人應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以外各款所定不免

    責事由：

　　按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

    外，相對人如主張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之行

    為，自應就聲請人合於上開要件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本

    院依職權函詢全體普通債權人之結果，債權人雖具狀請本院

    依職權查詢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4條之債務人不免責事

    由，惟相對人並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當事證證明，且本院依

    現有之證卷資料復查無聲請人有何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

    第8款以外之不免責事由，自難認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

    第2款、第8款以外之所定之情事，則債權人所為前開主張，

    係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不免責之事由，

    惟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不免責之事由，復未經

    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其免責，依上開規定，本件聲請人不應

    免責，爰裁定如主文。

五、至於聲請人於本裁定確定後，如繼續清償債務，而債權人受

    償額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者，依消債條例第142條之規定，

    可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彥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游舜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19號

聲  請  人  李統宇  

代  理  人  周書甫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相  對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代  理  人  周培彬  

相  對  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  對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郭偉成  

相  對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相  對  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相  對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張簡旭文

            江欣怡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相  對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相  對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相  對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台灣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豐賓  



相  對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上列當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李統宇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復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次按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㈠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㈡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為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明文。是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外，法院即應以裁定免除聲請人之債務。　　　　　　　

二、本件聲請人前於民國114年2月27日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於114年5月29日上午11時以114年度消債清字第70號裁定准予開始清算程序，並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3號進行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10月7日裁定終止清算程序並確定在案，業據本院調取上開債務清理事件相關卷宗，核閱屬實。是依前揭規定，本件所應審究者即為聲請人是否應予免責。

三、本院就聲請人未清償之債務是否應予免責，茲審酌如下：

　㈠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予免責之情形：　　　　本件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予免責之事由，應審認本件是否符合該條「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此兩要件。經查，聲請人主張伊於清算程序開始後起至今，年紀大體況不佳，服藥手會顫抖，長期失業，目前生活僅靠未婚妻接濟新臺幣（下同）18,000元至20,000元日常生活費（其中包含5,000元扶養伊妹妹的生活費），支出部分則以115年度新北市最低生活費用1.2倍即21,300元等語，有診斷證明書為佐（見消債清卷第53頁、本院卷第430頁），則聲請人於清算程序開始後之每月可處分所得扣除生活必要支出後，已無餘額。是聲請人與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要件即有未合，則該條所定「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本件自無庸再予審酌。從而，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予免責之情形，應堪認定。

　㈡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所定不免責事由：

　⒈按債務人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為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所明揭。蓋債務人故意於財產狀況、收入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違反本條例第9條第2項到場義務、第41條出席及答覆義務、第81條第1項提出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書及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義務、第82條第1項報告義務、第89條生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第102條第1項移交簿冊、文件及一切財產義務、第103條第1項答覆義務、第136條第2項協力調查義務等，勢必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為使債務人盡其法定義務，俾清算程序順利進行，亦不宜使債務人免責（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立法理由參照）。次按債務人聲請清算後，其生活不得逾越一般人通常之程度，法院並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限制之；債務人非經法院之許可，不得離開其住居地；法院並得通知入出境管理機關，限制其出境，消債條例第89條定有明文。債務人及其家屬之必要生活費用，屬清算財團費用，為消債條例第106條所明定，為防止清算財團之財產不當減少，債務人之生活，本不宜逾越一般人通常之程度。且清算制度賦予債務人重獲新生、重建個人經濟信用之機會，無非期以清算程序教育債務人，使之了解經濟瀕臨困境多肇因於過度奢侈、浪費之生活，故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後，即應學習簡樸生活，而不得逾越一般人通常之程度，法院並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限制之，期能導正視聽，使債務人、債權人及社會大眾明瞭清算制度為不得已之手段，債務人一經利用清算程序清理債務，其生活、就業、居住遷徙自由、財產管理處分權等即應受到限制，而非揮霍無度、負債累累後一勞永逸之捷徑（消債條例第89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再者，消債條例之聲請人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可認確實積欠債務而不得不循消債條例以清理債務之情狀，則本於社會經濟活動之誠信，其日常生活自應撙節開支並盡力用以清償，不得於欠債同時卻又享有超越一般人最低生活標準之享受，方合事理之平。　

　⒉經查，聲請人於113年11月28日聲請調解時視為聲請清算，而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即111年11月28日起至114年10月27日清算程序終止期間（自114年5月29日開始清算），分別於112年1月9日出境至香港、112年4月9日出境至日本、112年8月8日出境至香港、112年11月16日出境至日本、113年2月23日出境至澳門、113年3月3日出境至上海、113年4月24日出境至澳門、113年5月3日出境至曼谷、113年9月21日出境至香港、113年11月28日出境至越南、114年1月29日出境至香港、114年3月15日出境至南韓、114年5月6日出境至琉球等節，有移民署雲端資料查詢-中外旅客個人歷次入出境資料為佐（見本院卷第413頁至第414頁），聲請人對此主張：前開出境原因均為旅遊，因為女友喜歡旅遊到處走走，就盡量找最便宜的旅遊方式陪她一起去，雖然是伊刷卡，惟大部分支出係女友繳款等語（見本院卷第431至432頁）。另聲請人聲請清算前二年迄今之信用卡消費明細中，亦有多筆於航空公司、旅行社、免稅店之支出，包含112年11月16日於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消費、113年3月19日於台灣虎航股份有限公司、AGODA.COM網站、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等處消費、113年4月24日於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消費、113年9月2日於鑫康旅行社有限公司消費、113年9月19日於易遊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消費、113年9月21日於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消費、113年12月2日於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消費等情，有國泰世華銀行歷史消費明細表、遠東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消費明細、永豐銀行信用卡消費明細、凱基銀行信用卡帳單查詢資料等件為佐（見本院卷第95頁、第101頁、第268頁、第319頁、第321頁、第323頁），聲請人對此主張：那時伊與女友和將近20幾個朋友一起去北越旅遊，伊有幫忙其他朋友代刷卡等語（見本院卷第431頁）。又聲請人陳稱以凱基銀行信用卡於113年4月24日在CITY OF DREAMS消費192,913元部分，係因夫妻二人澳門旅遊現金不足，而刷卡換現金等語（見本院卷第443頁），惟依交易明細上載行業別為「賭場、賭馬」（見本院卷第331頁），聲請人亦未陳明旅遊時需用高達192,913元現金之原因為何。前開支出固尚未達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之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然可知本件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即有多筆短期出入境情況，於清算開始後多次未經法院之許可離開其住居地，確已違反消債條例第89條第2項之住居限制義務，且數次出國之生活程度已逾越一般人通常之程度，從而，聲請人於上開清算期間，明顯未樸實生活、撙節支出，亦有違反消債條例第89條第1項前段之生活儉樸之義務。至聲請人雖陳稱自己刷卡部分係由女友繳款、係幫朋友刷卡等語，惟聲請人並未舉證前開消費之實際付款人並非聲請人本人，且聲請人既已負債、陳稱無法以勞力換取所得、需靠他人支應生活支出，倘聲請人之親屬、朋友有消費之需求，何以須由聲請人代為刷卡？亦未符常理，而堪認聲請人有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

　⒊另查，聲請人於聲請清算時陳稱：目前生活費由未婚妻資助，每月約50,000元等語（見消債清字卷第70頁），惟於免責程序中改稱：未婚妻自聲請清算前一年至今期間月薪50,000元之支配，包含每月資助聲請人18,000元至20,000元現金支付必要支出及扶養（其中包含5,000元扶養伊胞妹之生活費）、月繳和潤車貸26,135元及工會勞健保3,000餘元，聲請人錯誤表達先前每月收入資助50,000元造成誤解等語（見本院卷第179頁、第432頁），足見聲請人陳報之收入情形前後已有矛盾之情。再查，本件清算程序係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3號裁定，認聲請人之清算財團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財團債務、法律行為經撤銷或契約經終止或解除後所應負之償還義務、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6個月內本於勞動契約所積欠之工資，而裁定終止清算程序（見本院卷第13至14頁），然聲請人於清算期間既有前開多筆奢侈消費，名下卻無可資清算之清算財團，則前開消費究係如何支應？亦未見聲請人據實陳報，堪認債務人有隱匿應屬清算財團財產，並有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是聲請人構成第134條第2款、第8款事由至明。　　

　㈢聲請人應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以外各款所定不免責事由：

　　按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相對人如主張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之行為，自應就聲請人合於上開要件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本院依職權函詢全體普通債權人之結果，債權人雖具狀請本院依職權查詢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4條之債務人不免責事由，惟相對人並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當事證證明，且本院依現有之證卷資料復查無聲請人有何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以外之不免責事由，自難認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以外之所定之情事，則債權人所為前開主張，係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不免責之事由，惟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不免責之事由，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其免責，依上開規定，本件聲請人不應免責，爰裁定如主文。

五、至於聲請人於本裁定確定後，如繼續清償債務，而債權人受償額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者，依消債條例第142條之規定，可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彥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游舜傑　　　



